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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责任事故涉案企业的刑事合规研究

●田布景

　　

[摘要]重大责任事故的发生,会使得大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遭受重大损失,涉案企业的发展受到影响.究其原

因是企业经营不合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不健全,安全生产保障不到位等.在企业合规的大背景下,适用企

业合规对防范企业发生重大责任事故具有重要作用.在对涉案企业进行合规时要坚持罪责自负原则,一方

面,若不能从企业相关人员的行为推导出企业的意志,且企业已有合规的情况下,则不再让企业承担合规责

任;另一方面,若企业不合规而导致相关人员触刑,则可在个人责任的基础上推进企业的合规,以合规考察的

结果作为减轻自然人主体责任,或是不起诉自然人主体的事由.这样做也能解决学界对重大责任事故罪增

设“单位”犯罪主体的立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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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年７月，应急管理部公布２０２２年上半年全国各

类生产安全事故数量和死亡人数，安全生产形势总

体稳定，事故发生数量呈下降趋势。 在强化企业合规背景

下，２０２１年９月１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以下简称《安全生产法》)强调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

责任制，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等内容，体现了将安全生产

合规理念贯穿至整个生产安全的体系中。

企业案涉重大责任事故的刑事风险

根据我国最新颁布的《安全生产法》的规定，安全生产

工作应当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从源

头上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 为了使重大责任事故涉案企

业合规计划更具针对性，故对江西省近五年的重大责任事故

案例进行分析，来找到企业在生产安全中的风险点。

(一)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不健全

一是安全管理制度缺失。 从对于重大安全事故发生率

较高的建筑来说，项目的发包方没有设立关于发包流程、资

质审查的制度，对于施工的承包方是否拥有施工资质和有无

借用他人的资质应付检查，或者明知承包方是不具备建筑资

质或者是借用他人资质的，仍同意发包。 施工承包方明知

没有资格仍承揽施工，在安全生产管理体系未建立或是健全

的情况下，聘用无资质的人员开展作业，既未采取任何安全

防范措施，也未配置相应的安全防护装备。 例如，２０１７年

南昌市的“２．２５重大火灾事故案”，涉案企业对改建装修工

程进行违规肢解，将该工程进行了４次违规分包，所有的分

包人和承包人都不具备任何建设工程承包资质，也未向消

防、城建等部门报批，未对施工组织现场进行安全管理和监

督。 最后因无资质人员特种设备进行金属切割作业，高温

熔渣引燃废弃沙发，导致火灾发生，直接经济损失高达２０００
多万人民币。

二是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落实不到位。 一些涉案企

业建立了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有具体的安全生产负责人，但

是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及制度规制形同虚设，责任人员忽视生

产安全管理。 例如，瑞金市“２．２０重大责任交通事故案”

中，企业的相关责任人员鼓励并要求司乘人员超员营运、报

销驾驶员超员罚款等违法行为。 未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教

育培训，为应付有关部门的检查还对相关记录进行造假；对

行政部门下达的整改指令不及时、不认真落实。 例如，上

饶“永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案”，在生产安全事故发生之

前，江西煤矿安全监察局赣东北监察分局、上饶县煤矿安全

监督管理局已经分别多次下达了《现场处理决定书》及《强

制措施决定书》，责令停止一切井下作业活动，并对永吉煤

矿的绞车进行了上锁查封，责令该矿只能通风、排水、禁止

井下一切作业。 但是涉案企业负责人为了追求经济效益，

擅自套开绞车锁，安排工人下井作业，最后该矿瓦斯爆炸导

致十名矿工死亡。

(二)企业员工安全意识不强

在部分重大责任事故中，被害人的违规操作是造成人员

伤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一是违规提

供劳务。 此种情况主要发生在特种设备作业领域，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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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人员因不具备特种作业资质仍上岗作业，导致事故的发

生。 如江西省丰城市的“１０．７塔吊倾覆重大责任事故案”

中，两名被害人因不具备塔吊安装资质，擅自安装而导致事

故的发生。 还有“南昌贵华油脂有限公司爆炸案”，被害人

因不具备特种作业操作资质而进行热切割作业，最后导致爆

炸的发生。 二是不具备必要的安全防护意识。 例如,九江

市２０１８年“富达实业有限公司火灾案”中，被告人郭某某

作为干燥车间的员工，携带香烟进入车间上班，把烟头丢进

废料槽里引燃干燥物继而引发火灾，导致该厂的经济损失高

达７００多万。

重大责任事故涉案企业的刑事合规及其计划

(一)重大责任事故涉案企业刑事合规的价值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重大责任事故罪是指违反生

产、作业安全管理规定，因而发生重大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

重后果的行为。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

的《关于办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规定，重大责任事故罪的主体是自然人，而不是单位。

故需要注意的是：涉案企业合规开展的前提是单位犯罪，而

引导企业进行合规，并将合规的考察结果与起诉与否相连

接，以此作为对企业合规的一种程序激励机制。 但是若该

罪名并没有设置单位犯罪，只规定了自然人犯罪，企业并没

有犯罪，却因为企业的员工犯罪而对企业展开了企业合规，

即以个人责任为基础，据此促进企业合规。 这样的做法可

能会产生争议：即违背罪责自负原则。 一方面，企业并不

是犯罪的主体，却要承担成本高昂的企业合规建设；另一方

面，以该罪在处罚相关企业人员时，他们会认为这是为了企

业的利益，责任应该由企业承担。 可是实体法只规定了该

罪的犯罪主体是自然人，故已有学者倡导立法增加“单位”

为本罪的犯罪主体。 但笔者认为不用立法增加重大责任事

故罪的单位犯罪主体，适用企业合规的理念刚好能够解决该

问题。 最高人民检察院也在发布第四批企业合规的指导性

案例：“山西新绛南某某等人诈骗案”时对此做出回应：刑

法分则当中有诸多罪名未规定单位犯罪，但只要符合涉案企

业合规改革试点文件规定的“与生产经营活动密切相关”的

条件，就可以将涉案企业纳入合规改革试点的案件范围，从

这个意义上讲，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并不限于单位犯罪案件。

但笔者认为应该将该规定制定得更加具体，在实践中具有可

操作性。

(二)重大责任事故涉案企业刑事合规的条件

第一，要灵活适用对涉案企业的刑事合规政策，并非对

所有的涉案企业都要适用企业合规。 合规的前提是该企业

未合规，而导致了企业当中的相关自然人犯罪。 若该企业

已经实施了相关的企业合规计划，例如，发布合规政策和员

工手册，对员工或管理人员进行了诸如培训、惩戒、奖励等

合规管理，来证明自身对于关联人员所实施的犯罪不存在主

观过错，该犯罪行为并没有企业的意志，则不需要对该企业

展开合规计划，企业也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即学者所倡导

的主观过错免责模式。 例如，九江市２０１８年“富达实业有

限公司火灾案”中，被告人郭某某作为干燥车间的员工，携

带香烟进入车间上班，把烟头丢进废料槽里引燃干燥物继而

引发火灾，导致该厂的经济损失高达７００多万。 辩护人认

为富达实业有限公司对本起火灾应承担全部的事故责任。

但是公司提供了《操作工的岗位职责》操作规程、考核记录

及公司发布的《五十条禁令》《反“三违”的二十八种违反

行为》等证明公司制定了相关的安全生产规定，并依照规定

对被告人之前吸烟的行为进行了处罚等证据，来证明企业已

经做到了合规，对员工的行为并不承担责任，最后法院也并

未采纳辩护人的观点。 还有被学者称之为“中国合规无罪

抗辩第一案”的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的雀巢公司数位员

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就是该模式的典型，即企业通过证明

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作为无罪抗辩的根据。

若企业并未进行合规，则可以在追究个人责任的基础上

展开对企业的合规机制建设，将合规作为减轻自然人主体责

任的事由，或者作为不起诉的根据。 重大责任事故罪虽然

没有规定为单位犯罪，但是其实际已经规制了负有组织、指

挥、管理职责的负责人、管理人等不合理的组织管理行为。

我国的《安全生产法》第５条，还有新修订的《江西省安全

生产条例(修订草案)》第１２条也规定：本单位安全生产第

一责任人是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的安全生

产工作全面负责，其他负责人对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

负责，故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负有安全生产合规机制的

建构义务。 若企业因合规措施不到位而导致重大责任事故

的发生，那么企业的主要负责人是有责任的。 例如，在前

述统计的江西省近五年的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犯罪领域中，特

种设备作业案件大部分是企业负责人等人员聘请了无操作特

种设备作业资质的员工，从而导致发生了重大责任事故。

笔者认为单从这个行为就可以看出企业负责人的过错。 这

些案件最后只处罚了实际操作人，并未处罚企业的管理人，

但是可以就个人责任为基础展开对企业的合规，并且以合规

的结果作为减轻、排除自然人主体责任，或者不起诉的

根据。

(三)重大责任事故涉案企业的刑事合规计划

１．建立健全安全生产机制

《安全生产法》扩大了企业安全生产合规责任的主体，

包括企业主要负责人、其他负责人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都负

有相应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 这就要求企业更新完善现有

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一方面，不同安全生产领域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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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遵守除《安全生产法》以外的专门针对该领域的相关的

法律法规，例如，《道路交通安全法》《矿山安全法》《突发

事件应对法》《特种设备安全法》《建筑法》等法律。 另一

方面，明确、细化不同级别负责人员的安全生产管理责任。

应按照一定标准，对各类危险源进行辨识和评估，拟订风险

清单，对安全生产风险的类型进行分级排序，确定需要优先

关注和应对的安全风险，加强对各级别安全风险的监测、预

警、防控。

建立安全事故发生的应对机制。 为了进一步规范生产

安全事故的报告和调查处理，推动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

整改措施的落实，江西省于２０２２年１２月印发了《江西省生

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评估办法》，文件涉及安全生产各类

领域在事故发生后的调查主体、调查方法和调查报告的内容

等。 安全事故处理应对的合规性不仅事关降低安全事故损

害，也是预防二次事故，以及追究事故责任、事故整改以及

事后评估的重要因素。

２．增强员工的安全意识

《安全生产法》要求企业建立健全并落实全员安全生产

责任制，将安全生产的责任落实到生产经营企业的每一个员

工身上，让他们认识到自己既是安全生产的责任人，也是受

益人。 尤其是事故发生频次较高的建筑施工、矿产开采、

交通运输等领域。 针对不同领域的事故风险，区分不同的

主体特征，突出普法的宣传重点。 丰富单位告知员工安全

生产知识的方式，除了发放员工手册，制订安全生产教育和

培训计划，定期组织对员工进行安全生产相关的教育和培训

安全培训等传统方式以外；还可以提倡相关部门去企业宣

讲，普及相关知识，告知事故发生可能会承担的相关刑罚后

果。 培训和实践的情况及考核结果应当记录在案，与员工

合规表现相结合，作为合规考评的依据。

结束语

企业安全生产经营关系着企业员工的生命财产安全，对

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 深入分析重大责任事

故发生的特点和风险，在企业合规大背景下，结合最新出台

的《安全生产法》，探索建立涉案企业合规治理的计划，防

范重大责任事故发生的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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